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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因路结新怨，有如麦芒对针

尖，此前我已调三次，效果不佳显难堪，

再次登门不畏难，力争止纷保平安……”

近日，在朝阳县木头城子镇西营子村内

的卜家文化大院里，村民都熟悉的法治

评剧《邻里之间》再次上演。

这部评剧是当地的“法律明白人”卜

显仁根据自己调解的真实案例改编而

来，上演之后获得了村民的广泛好评。

卜显仁退休后，出于对法律工作的

热爱，跨界当编导，将自身的文艺特长

与法治宣传工作相结合，创建了卜家文

化大院，致力于通过开展普法文艺演出

来营造良好的乡村法治氛围。

为了使卜家文化大院不断发展壮

大，他竭尽所能、克服困难，大院的面积

不够，他就通过置换承包耕地来增加大

院的面积；文艺演出、彩排需要场地，他

就拿出儿子给的6万元养老保险钱在大

院里搭建舞台。

如今，卜家文化大院与朝阳市司法

局共同创建了“卜家文化大院法治文化

基地”，内部增添了法治书屋，还在院中

修建了民法典法治长墙、雷锋驿站等场

所，让卜家文化大院成为了普及法律知

识、弘扬雷锋精神的重要平台。

自建立起卜家文化大院后，卜显仁

召集村民成立了一支文艺演出队伍，带

领他们在十里八村进行文艺演出和法

治宣传。作为领头人，卜显仁积极创新

普法演出内容，自编自导自演的演出剧

目有评剧《邻里之间》、群口快板《祖孙

三代反诈骗》、诗朗诵《全民普法促振

兴》等，内容均来自村民生活中真实的

案例。

2023年，卜家文化大院文艺演职人员

被朝阳市司法局纳入到了“朝阳市法治文

化轻骑兵”队伍，成立了“朝阳市法治文化

轻骑兵——卜家大院普法分队”。自普法

分队成立后，卜显仁的普法积极性更加高

涨，这个“法律明白人”的身影更是活跃在

各村各户、田间地头。近两年组织开展了

普法演出50余场，开展“法律明白人”宣讲

调解500余人次，不仅丰富了村民们的文

化生活，还在欢笑中化解了邻里和家庭间

的矛盾，为法治乡村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去年，卜显仁在卜家文化大院设立了

个人调解工作室，通过法治演出和宣传，

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发生，解决

了村民之间各类矛盾纠纷300余起，形成

了社会和谐稳定、家家和睦团结的局面。

在他的带动下，一批批具备法律常识、愿

意为乡亲们排忧解难的村民都被培养成

为“法律明白人”。目前，在“法律明白人”

队伍的影响下，当地村民的矛盾纠纷少

了，和谐相处、遵纪守法意识强了。

乡村普法有明星 瞧瞧大院“轻骑兵”
——记朝阳县木头城子镇“法律明白人”卜显仁

本报记者 栾岚 黄硕

卜显仁，朝阳县木头城子镇“法

律明白人”，也是镇调解委员会的人

民调解员。先后获得“朝阳市道德模

范”“朝阳县好人”“辽宁省优秀人民

调解员”等荣誉称号。

个人简介▶▶▶

工作成果▶▶▶
帮助群众普及法律、化解纠纷，

解决了一件又一件村民的烦心事,

组织开展普法演出 50 余场，成功调

解纠纷300余起。

人物心声▶▶▶
“法律明白人”是我热爱的事业，

我会继续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让法

治的种子在村子里落地生根。

一场小雪，让服刑了20年的张默（化

名）回家之路显得更为艰难。

今年2月19日，正值农历正月初十，

由于前一晚的一场雪，致使阜新区间的高

速口封闭禁止驶入。早就知道自己会在

这一天刑满释放，但近乡情更怯，张默不

知道自己该如何“回家”，直到他看到了顶

风冒雪前来的丁宇。事后，张默得知，为

了能让自己早早回家，凌晨4点多，丁宇与

同事就从阜新出发，直至中午11点才赶到

凌源第二监狱。“走吧，我们来接你回家。”

丁宇轻松如常的一句话让张默倍觉温暖，

久闭的内心在这一刻敞开了。

“当年与别人发生冲突，被打后情绪激

动，失手致人死亡……”返程路上，张默向

丁宇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并表示，自己在老

家还有一个姐姐，“我不想拖累姐姐，所以

才说没有亲属。”丁宇看到由于没有家人提

前送衣物，张默还穿着一双夏季凉拖鞋，仅

有的一件棉衣里面都没有内衣。回到阜

新，他立即自掏腰包为张默买了一身内衣

裤和一双棉鞋，并将他安置到了养老院。

要想真正融入社会，就要重新找回生

活的信心，丁宇通过与派出所、居委会等

方面沟通，终于找到了张默的姐姐，有了

亲人的支持和关爱，张默的心情好了起

来，他也开始积极面对生活，努力寻找自

己的出路。“法律不仅仅是条文，更是温暖

的关怀和真情的传递。”当好“摆渡人”，丁

宇不仅是一位深谙法律的“明白人”，更是

定分止争的“连心桥”。

“他是未成年人，无法正确认识文身的

危害，今后就业、参军、生活都会受到影响

的……”王刚（化名）看着儿子王明（化名）

无奈地说道。今年6月24日、26日，王明先

后两次到某刺青店进行文身，共花费500

元。王刚为此要求刺青店经营者郑伟（化

名）返还文身费用并赔偿2万元，多次争吵、

沟通无果后，王刚将郑伟起诉至法院。

经法院委托，丁宇对双方进行调解。

“我曾询问王明的年龄、上学等问题，他当

时说自己19周岁，在炸串店打工，我就没

有查看身份证件。”郑伟介绍了当时的情

况。“法律有规定，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

年人的，你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丁

宇向郑伟进行了针对性普法。至此，郑伟

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表示愿意赔偿，但希

望金额上能再协商。

随后，丁宇与王刚进行沟通，“王明虽然

是未成年人，但已满16周岁，能够打工赚

钱，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并且在文身时

刻意隐瞒了年龄，他自身也存在一定过错。”

经过他的法律分析和情理疏导，7月17

日，双方最终“面对面”沟通，并达成协议，郑

伟赔偿王明8000元，当天转账支付履行完

毕。丁宇的“背靠背”“面对面”调解方式，

既解释司法程序的复杂性，又告知当事人

诉讼的法律风险及扩大赔偿的利害关系。

丁宇像陀螺一样不停转，以满腔热忱

倾注于每一桩调解之中，坚守初心，点亮

了法治明灯。

条条款款总是情 群众“圆心”转不停
——记阜新市太平区司法局孙家湾街道司法所所长、“法律明白人”丁宇

本报记者 孙硕辰

丁宇，阜新市太平区司法局孙家

湾街道司法所所长、“法律明白人”，先

后被太平区人民政府嘉奖并记三等功

一次，被阜新市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

奖章”，被阜新市司法局授予“阜新市

优秀人民调解员”等荣誉称号。

个人简介▶▶▶

工作成果▶▶▶
怀揣对基层工作的热爱和执着，

秉承对辖区百姓的赤诚之心，几年

来，丁宇共参与和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百余件，调解成功率达98%，辖区近两

年实现“四无”目标。

人物心声▶▶▶
以法律为桥，连接人心；以真情为

线，编织和谐。

“法律明白人”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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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宇（中）前往律师事务所，向法律援助律师详细介绍受援对象的情况。

卜显仁


